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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24年3月份芒市木康边境检查站、4月份芒市公安局中山边境派出所向我局移交了以下物资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1、芒市木康边境检查站移交的车牌为：云AG8966，拉运的无中文标识的酒26瓶。
2、芒市中山边境派出所移交的红色三轮摩托车，拉运的用编织袋包装的石斛6袋。
因上述物资的持有人一直未到我局接受调查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及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，限货主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领，逾期我局将依法对上述物品进行处理。

联系地址：芒市惠民路8号     电话：0692—2926182

特此公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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